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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21 年，中国慈善联合会（简称中慈联）承接民政部

相关课题，开展慈善活动分类研究。2022 年 7 月 6 日，民

政部将《慈善组织和活动分类指南》列入《2022 年民政部

标准制定计划》，中慈联成立起草组，牵头相关起草工作，

工作经费由主要起草单位共同承担。在起草过程，根据本

文件制定目的，专家建议明确标准类别，将名称由“慈善

组织和活动分类指南”修改为“慈善组织和活动分类”；在

技术审查环节，为准确概括文件内容，专家建议将名称修

改为“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分类与编码”。采纳民政部慈善

事业促进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5 月、7 月提出的修改意

见，按“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拆解为两项文件，其中

一项定为“慈善活动分类”（以下简称本文件）。基于已有

的研究成果及民政行业标准内容，我会特将本文件申报为

团体标准，继续推进慈善活动信息分类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慈善联合会、广州市慈善会、

民政部信息中心、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北京社会管理职

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上海复恩

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都市慈善总会、中华慈

善总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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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

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露露、金征、田园、杨天荣、

杨濛、陈冬青、张晓青、李长文、王赛、张伟、熊静茹、

但娟娟、韩俊魁、周魁庆、张俊虎、高俊旭、王庆泓、陆

璇、荣道清、于洪悦、白香东、曹洋、冯现、马莉莉、周

如南、张佳华、窦瑞刚。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社会各界可自发自愿开展慈善活动，除慈善组织外，

捐赠人、志愿者、受益者均为慈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

他慈善服务执行方、媒体、有关行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是

慈善活动的利益相关方，在此情况下，存在着慈善活动开

展无“门槛”，公众的慈善认知有局限、相关管理部门监

管有界线的现实问题，导致一些活动偏离慈善目的、盲目

开工上线、低效无章运作、背离目标效益，既造成慈善资

源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又消耗着社会对慈善工作的认

可与信任。因此，规范慈善活动的工作势在必行。 

开展慈善活动需要兼顾慈善的特性和活动的通性，即

规范开展的慈善活动，要具备符合有关规定的服务目的，

明确的周期、地点、参与人、规模、方式等活动策划要素，

活动进程和相关财务支出、人力投入等实施要素。具有多

重服务目标的慈善活动，应按单一的服务目标拆解有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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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投入，对单一服务目标的活动策划、实施各要素再行

分类，才便于比较、管理和服务。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国务院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对慈善活动进行指

导、管理和服务，也对活动的目的性进行了基本归纳，包

括扶贫济困、为困难群众救急解难、应对突发事件，促进

社会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展。为逐步实现对

更广泛慈善活动的指导与服务，需要行业归口部门抓紧制

定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加以引导。提出慈善活动分类标准，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活动的服务目标、策划和实施要素，使

开展慈善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了基本遵循，

慈善活动的参与者、相关利益方有了一致标尺，进行慈善

活动研究、评价和优化的专业人士有了统一口径。 

进行慈善活动分类，以活动可量化的要素管理代替难

以评估的效益管理，为指导、服务慈善活动提供了技术工

具；慈善活动的开展方、参与者及相关方，是否自愿采纳

该行业标准，将成为规范更广泛慈善活动的起点；该分类

标准展现了慈善活动的专业性，便于公众正确认知慈善活

动、严肃开展慈善活动。 

三、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下列三项原则。 

（一）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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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慈善活动开展逻辑，从目标方向，策划和实施三

个方面分别选取关键要素，对要素进行分类，类别独立、

边界清晰，与现行规定协调一致，满足分类应用和管理需

要。 

（二）规范性 

分类项定义明确，通过说明来界定适用范围，并列举

归纳的示例，便于准确归类，使同一活动在某时间节点的

多次分类结果保持一致，具有可比性。 

（三）稳健性 

分类类别简要、完整，实行全面覆盖，或突出重点项，

设置其他包容项，涵盖了上一级要素的全部信息，结构稳

定。方便现阶段的使用，也可根据管理需要，将某类别向

下延伸细分，或将相邻分类合并。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初稿阶段 

2021 年年底，中慈联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慈善活动分类

的资料，国外有关分类方式不一，没有统一维度，国内学

界多围绕慈善组织的类型进行研究，鲜有对慈善活动分类

的深入探究。除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外，慈善组织

因工作目标和侧重不同，未形成较全面、统一的分类规范。

应尽快研究建立对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慈善活动分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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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稿阶段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规定，中慈联组织相关

专家论述慈善活动分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讨文件框架

和内容，草拟《慈善活动分类指南（草案稿）》。 

（三）征求意见稿阶段 

按照立项评审建议，起草组逐步修改完善本文件形成

征求意见稿。 

五、制定标准的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编制本文件，一是充分吸纳慈善活动丰富的发展实践

以及分类探索的现有成果。慈善活动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对慈善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进行调查、归

纳，构筑了本文件的重要基础。二是在民法典、慈善法等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等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分类，分类项

的设置和分类边界，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借鉴

国民经济分类、图书馆分类等方式方法，确保慈善活动科

学分类，与其他领域的标准规范相协调。 

相关依据如下： 

环境保护活动分类 2012年5月 国家统计局 

健康服务业分类 2019年4月 国家统计局 

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 2015年4月 国家统计局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2019年4月 国家统计局 



 

 

6 

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 2020年12月 国家统计

局 

《国际疾病分类》 第11版 2022年1月 世界卫生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999年6月公布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8年5月生效 联合国大会 

《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11

月印发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2018年10月修正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年）》 

2019年9月通过 中国红十字会 

《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 2019年10

月发布 司法部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公布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2019

年12月公布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 2022年

6月印发 民政部、财政部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2022年8月印发 中共中

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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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修正） 

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M].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1989.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第五版）[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遵守相关法律规章，与现行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注重慈善活动内涵与外延，兼顾

现状与发展。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确立了慈善活动的分类原则，描述了分类结构，

给出了慈善活动类别，适用于捐赠人、受赠人（服务执行

方）、志愿者、受益人及其他相关方参与或管理慈善活动。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处于起草阶段，暂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和或国外先进标准。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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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规定，建议本标准作

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作为团体标准制定与发布，建议中国慈善联合

会组织宣贯实施。 

（二）标准发布实施后，编制宣贯教材并开展示范。 


